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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仲裁委员会调仲衔接收费标准

为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，持续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，推动《广元市调仲衔接制度》落地落实，提升仲裁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的效能，多渠道提高调（和）解协议履行能力，结合广元实际，制定调（和）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书收费标准如下：
调仲衔接仲裁案件收费标准（人民币）
	调（和）解协议类型
	计算基数
	收费标准

	
	仲裁案件受理费*48%
	仲裁案件处理费
	

	
	A
	B
	A+B

	协议金额1000元以下
	80*48%=38元
	150元
	188元

	1001元—50000元
	[80元+（x－1000）×4%]*48% 元
	1.省内按受理费金额的15%计收；2.省外按受理费金额的25%计收；3.涉外按受理费金额的30%计收；4.处理费不足150元，按150元计收。
	A+B

	50001元—100000元
	[2040元+（x－50000）×3%]*48%元
	
	

	100001元—200000元
	[3540元+（x－100000）×2%]*48% 元
	
	

	200001元—500000元
	[5540元+（x－200000）×1%]*48% 元
	
	

	500001元—1000000元
	[8540元+（x－500000）×0.5%]*48% 元
	
	

	1000001元以上
	[11040元+（x－1000000）×0.25%]*48% 元
	
	

	协议不涉金额案件
	800*48%=384元
	省内：150元；
省外：192元；
涉外：230元。
	省内：534元；
省外：579元；
涉外：614元。


备注：因小数位四舍五入顺序的不同，以上计算结果与本会立案的计算结果可能略有差异，以立案计算为准。
调仲衔接案件仲裁费用按照本会制定的《广元仲裁委员会收费标准》的48%标准收取。由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先行交纳，双方各自承担比例由当事人自行协商。期限内未交纳仲裁费用的，视为撤回申请。
本收费标准自《广元市调仲衔接制度》施行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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